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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250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1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7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34,303,35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399,720,94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34,582,4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144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2.055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8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韩耀东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修国林先生、汤琦先生、独立董事战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毅女士出席股东会，部分高管列席股东会；

3、本次股东会的计票和监票工作由公司股东代表、律师及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8,586,057 99.9527 927,356 0.0386 207,533 0.0087

H股 233,352,487 99.4757 953,676 0.4065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631,938,544 99.9102 1,881,032 0.0714 483,783 0.0184

2.00《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8,665,477 99.9560 925,456 0.0385 130,013 0.0055

H股 233,352,487 99.4757 953,676 0.4065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632,017,964 99.9132 1,879,132 0.0713 406,263 0.0154

2.0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8,656,465 99.9556 929,756 0.0387 134,725 0.0057

H股 233,352,487 99.4757 953,676 0.4065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632,008,952 99.9129 1,883,432 0.0715 410,975 0.0156

2.03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8,655,825 99.9556 918,656 0.0382 146,465 0.0062

H股 233,352,487 99.4757 953,676 0.4065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632,008,312 99.9129 1,872,332 0.0711 422,715 0.0160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8,658,465 99.9557 923,656 0.0384 138,825 0.0059

H股 233,352,487 99.4757 953,676 0.4065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632,010,952 99.9130 1,877,332 0.0713 415,075 0.0157

2.05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8,656,865 99.9556 925,056 0.0385 139,025 0.0059

H股 233,352,487 99.4757 953,676 0.4065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632,009,352 99.9129 1,878,732 0.0713 415,275 0.0158

2.06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8,653,969 99.9555 925,456 0.0385 141,521 0.006

H股 233,352,487 99.4757 953,676 0.4065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632,006,456 99.9128 1,879,132 0.0713 417,771 0.0159

2.07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8,644,713 99.9551 924,612 0.0385 151,621 0.0064

H股 233,352,487 99.4757 953,676 0.4065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631,997,200 99.9125 1,878,288 0.0713 427,871 0.0162

2.08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8,643,913 99.9551 925,056 0.0385 151,977 0.0064

H股 233,352,487 99.4757 953,676 0.4065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631,996,400 99.9124 1,878,732 0.0713 428,227 0.016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转为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8,621,233 99.9541 929,608 0.0387 170,105 0.0072

H股 233,352,487 99.4757 953,676 0.4065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631,973,720 99.9116 1,883,284 0.0715 446,355 0.016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8,631,889 99.9546 923,336 0.0384 165,721 0.007

H股 233,352,487 99.4757 953,676 0.4065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631,984,376 99.9120 1,877,012 0.0712 441,971 0.0168

5、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全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8,171,933 97.4351 61,377,292 2.5576 171,721 0.0073

H股 102,102,443 43.5253 132,203,720 56.3569 276,250 0.1178

普通股合计： 2,440,274,376 92.6345 193,581,012 7.3485 447,971 0.0170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发行境外

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的议案》

637,071,667 99.8221 927,356 0.1453 207,533 0.0326

2.01 上市地点 637,151,087 99.8346 925,456 0.1450 130,013 0.0204

2.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637,142,075 99.8332 929,756 0.1456 134,725 0.0212

2.03 发行及上市时间 637,141,435 99.8331 918,656 0.1439 146,465 0.0230

2.04 发行方式 637,144,075 99.8335 923,656 0.1447 138,825 0.0218

2.05 发行规模 637,142,475 99.8332 925,056 0.1449 139,025 0.0219

2.06 定价方式 637,139,579 99.8328 925,456 0.1450 141,521 0.0222

2.07 发行对象 637,130,323 99.8313 924,612 0.1448 151,621 0.0239

2.08 发售原则 637,129,523 99.8312 925,056 0.1449 151,977 0.0239

3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转为境外

募集股份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637,106,843 99.8276 929,608 0.1456 170,105 0.0268

4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公开发行

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637,117,499 99.8293 923,336 0.1446 165,721 0.0261

5

《关于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全资子公司之

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576,657,543 90.3559 61,377,292 9.6171 171,721 0.02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议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均已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陈瑜、李胜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

2025-066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终止对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审核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9月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5-063）。

2025年9月16日，公司和保荐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山东黄金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的申请》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撤销对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保荐的申请》，分别申请撤回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和申请撤销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

2025年9月1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终止对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审核的决定》（上证上审（再融资）〔2025〕274�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

审核规则》第十九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决定终止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资本市场运行情况，更加积极的发挥好境内外资本运作平台作用，多渠道多方

式积极探索更优化的融资模式，促进公司更加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084

证券简称：中信尼雅 公告编号：临

2025-024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0月14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0月14日 15点 30分

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4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0月14日

至2025年10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

1.01 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2 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3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5年9月20日披露在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01、议案1.02、议案1.0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01、议案1.02、议案1.0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84 中信尼雅 2025/10/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

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

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1。

（3）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10月10日－10月13日（工作日9:00－13:00，14:00－17:30）

3、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公司4楼。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2、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

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3、会议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830002

联系人：范晓芬

联系电话：（0991）8881238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0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1 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2 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3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084

证券简称：中信尼雅 公告编号：临

2025-022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及文件已于2025年9月16日以电话、电邮或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5年9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宁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稳健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行的《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进行修订。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生效后，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行

使，《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在《公司章程》修订生效前，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应当继续遵守证监会等原有制度规则中有关监事会的规定。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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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3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

其附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相关事项，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取消监事会相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

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要求，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拟取消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原监事会职权；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

关制度相应废止，公司各项制度中涉及监事会及监事的规定不再适用。

监事会取消后，监事会主席彭宁女士、监事吴建军先生、职工代表监事史文思先生在第八届监事会

中担任的职务自然免除。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前，监事会及监事

仍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继续履职，确保公司正常运作。 公司对监事会全体成员一

直以来为公司的工作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修订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 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发布的相关内容。

公司本次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事宜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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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及文件已于2025年9月16日以电话、电邮或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9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王毅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稳健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行的《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进行修订。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生效后，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行

使，《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在《公司章程》修订生效前，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应当继续遵守证监会等原有制度规则中有关监事会的规定。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稳健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行的《公司章程》的附件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稳健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现行的《公司章程》的附件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0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 《中信

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25-024号）。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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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撤诉裁定暨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经开庭审理，公司主张原告元预知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并进行了不构成侵权等抗辩。 近日，公司收到法院出具的关于上述

两案的民事裁定书，原告元预知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予以准

许。 此后，埃姆梯尔存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就同一事项（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再次向

同一法院起诉，目前法院已立案，尚未开庭受理。

● 上市公司所处当事人地位：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为被告一。

● 本次涉案金额（原告埃姆梯尔存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诉讼请求）合计：每个

案件律师费等合理开支暂计人民币608,425元及诉讼费用，两案件合计1,216,850元。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考虑到公司遵守FRAND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且

没有明显过错及涉案专利即将保护期届满等因素， 本案预计不会影响公司向客户持续供

货能力，涉案金额较低，预计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影响较小，最终实际影响

以诉讼结果为准。

● 公司经初步评估认为， 此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为防止信息被误读或引发不当舆论，维护投资者知情权，公司秉承诚信、审慎原则，

特此对上述诉讼事项及时进行披露。

● 公司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将依法坚决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应诉并采

取相关法律措施，通过合法途径切实维护公司名誉和股东的利益。 后续公司也会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就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收到撤诉裁定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起诉状〉

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原告元预知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就两起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向公

司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25）苏01民初1539号、（2025）苏01民初1541号。 经核实，原

告元预知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系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5年8月8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一审开庭审理上述

两案，公司主张元预知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并进行了不构成侵权

等抗辩。

近日，公司收到法院出具的关于上述两案的民事裁定书，原告元预知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予以准许。

由于原告元预知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已撤诉，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二、本次涉及诉讼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 埃姆梯尔存储技术

（深圳）有限公司就两起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向公司提起诉讼（案号：（2025）苏01民初

2174号、（2025）苏01民初2175号）。 经核实，埃姆梯尔存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系美国

公司Memory� Technologies� LLC与深圳市安捷存电子有限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 其中，

Memory� Technologies� LLC在Unified� Patents� Portal等专利诉讼数据库中，被标记为

Patent� Assertion� Entity（即主要通过专利许可或专利诉讼来获取收益的公司）；深圳市

安捷存电子有限公司为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涉及诉讼的两个案件，其涉案专利、被告、诉讼请求及主要的事实和理由与元预知

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已撤诉的上述两案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两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自成立以来，公司坚持自主创新研发，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并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近

年，公司技术实力及专利研发能力取得了快速发展，截至2025年6月末，公司拥有393项境

内外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71项，为保持公司技术领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本次公告涉及的诉讼情况与元预知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已撤诉的两个案件，其

涉案专利、被告和诉讼请求及主要的事实和理由完全一致，仅更换了原告主体，因此公司认

为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与已撤诉的两个案件对公司的影响一致，本次诉讼不会对

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涉诉专利原由美国公司Memory� Technologies� LLC持有，后由江波龙电子（香港）

有限公司通过受让方式取得该专利权。 2025年3月26日，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变更为原告

埃姆梯尔存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专利权人主张涉案专利属于标准必要专利。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协

商该专利的实施许可条件时，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其在标准制定中承诺的FRAND（公平、合

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导致无法达成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且被诉侵权人在协商中无明显

过错的，对于权利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在涉案专利的许可谈判过程中，公司始终秉持FRAND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原

则），积极配合协商，展现出充分善意与合作意愿，未存在明显过错。 基于上述司法解释及

相关事实，公司及其委托的法律顾问团队认为，对于原告埃姆梯尔存储技术（深圳）有限公

司主张要求公司停止相关产品制造或销售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支持。此外，两件涉案专利

的保护期均将于2026年11月27日届满，届满后，原告亦无权再主张公司停止制造和销售被

诉产品。 故考虑到公司遵守FRAND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且没有明显过错及涉

案专利即将保护期届满等因素，本案预计不会影响公司向客户持续供货能力，由于涉案金

额较低，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影响较小。

公司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针对涉案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程序。 下一步，公司将继

续就涉案专利是否构成标准必要专利以及公司是否构成侵权提出合理抗辩。由于本案正在

审理过程中，本次涉及的诉讼最终实际影响以诉讼结果为准。 目前公司研发、生产、经营均

正常，公司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均不会受到未决诉讼的影响，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一向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尊重他人合法权利，持续倡导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

秩序，并坚持通过合法合规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如同在已裁定撤诉的两个案件中一样，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积极应诉，

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相关法律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名誉和股东的利益。后续公司将

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对该等涉诉案件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300

证券简称：联瑞新材 公告编号：

2025-033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

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106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上交所审核机

构对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公司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现根据

相关要求对 《审核问询函》 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

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536

证券简称：思瑞浦 公告编号：

2025-055

转债代码：

118500

转债简称：思瑞定转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 ）《关于更换思瑞浦微电子科技

（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国泰海通证券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原指定邓欣女士、何可人先生为保荐代表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持

续督导期限至2025年12月31日。

鉴于邓欣女士工作变动，无法继续从事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其后续工作由国泰海

通证券指定保荐代表人陈启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陈启

明先生、何可人先生。

特此公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附件：陈启明先生简历

陈启明，现任职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 现任投资银行部TMT行

业一部董事，曾主持或参与芯原股份再融资、华虹公司科创板IPO、裕太微科创板IPO、创

耀科技科创板IPO、思瑞浦科创板IPO、永冠新材主板IPO等项目。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

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

603332

证券简称：苏州龙杰 公告编号：

2025-044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09月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

券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再融资）〔2025〕275号），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你公司报送的沪市主

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

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2025-077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

司等交易对方持有的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99.437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焦作万方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169号）。 深交所依照相关

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本次交易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本次交易尚需经深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

注册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以及通过审核、获得

同意注册决定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380

证券简称：中微半导 公告编号：

2025-038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选举YANG� YONG（杨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近日，公司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取得当地有关部门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YANG� YONG（杨勇）

先生。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营业执照》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73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

2025

年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促进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助力上市公司高质量

发展，在重庆证监局的指导下，重庆上市公司协会将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重庆辖区上

市公司2025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 。 本次活动将于2025年9月25日（星

期四）下午15:00-17:00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 平台（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

动。

届时，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回复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